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对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工作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工作的通知》，我局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目标及整改措施，牵头对其中固废专项督察整改的十（三）1、十（一）项整改任务开展了销号评估，现按省、市相关销号工作规定将评估报告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限内，任何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信、来电等形式，向我局如实反映情况。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提倡签署本人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本单位公章。我局将对来信来电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审定评估结论并修改完善评估报告。

一、整改任务（固废专项督察整改的十（三）1、十（一）项）

（一）省整改任务：大量生活垃圾跨界倾倒。2015年以来，广东省环境保护部门查获非法跨界倾倒生活垃圾案件100多起，倾倒垃圾量数十万吨，部分还跨省倾倒至广西、湖南等地。
（二）销号决定主体单位：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交通运输局

（三）整改时限：2019年年底前
（四）整改目标：

1.省整改目标：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完善生活垃圾管理制度，遏制生活垃圾非法倾倒多发态势。

（五）整改措施：

1.省整改措施：加快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各地根据本辖区人口、经济等发展情况，做好生活垃圾处置设施的规划，加快生活垃圾处置设施的建设。严厉打击生活垃圾非法转移倾倒行为。2019年年底前，对已经发现的跨省非法转移倾倒案件，依法查处涉案企业和人员。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加强和规范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全过程监管，防止生活垃圾外运偷排；生态环境部门加强生活垃圾处置设施的环境监管，加大环境监督执法力度；交通、海事部门协助加强对生活垃圾跨界运输的监管；海洋执法部门加强海洋倾倒废弃物监管；公安部门根据各职能部门移交的线索加大案件侦办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倾倒生活垃圾的违法犯罪行为。

2.市整改措施：大力推动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我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1.加快完善南海、顺德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提升两区生活垃圾处置能力。力争在2019年10月建成试运行设计规模1500吨/日的南海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南海区总设计处理规模达到4500吨/日，基本可实现自处理。强化对顺德区已建成的顺控环投热电项目监督管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生活垃圾处理量稳定达到3000吨/日以上。

2.加快高明区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加快高明环保科技小镇内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提质改造一期3000吨/日项目建设，力争2019年12月底前启动项目建设，2021年项目建成运行，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填埋转焚烧处置。

3.加快推进各区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建设，对餐饮垃圾进行分流处理，从而减少生活垃圾产生量。

立行立改，立即开展排查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城市生活垃圾跨界清运处理工作。

1.严格生活垃圾清运处理服务准入。严格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城市生活垃圾跨界清运处理的通知》（建城〔2017〕108号）要求，各级环卫主管部门依法实施垃圾清运处理服务许可；加强垃圾清运处理服务单位资格核查。

2.各区开展全面检查。核验服务承接单位是否仍具备清运处理服务的相应能力；对服务承接单位合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坚决杜绝层层转包情况的发生；对服务承接单位的作业过程、台帐进行检查，全面排查是否存在违法跨界倾倒生活垃圾行为，督促服务承接单位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完善部门监管措施。

3.不定期组织开展督查，巩固深化整改行动成果。

二、整改落实情况

（一）整改目标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建设，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南海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于2019年10月建成试运行，佛山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提质改造项目一期正在稳步推进建设，计划2021年建成。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7500吨/日，卫生填埋处理能力达4500吨/日，能保障我市生活垃圾处理需求；加快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建设，全市已建成餐厨垃圾收运处理能力达1000吨/日，不断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全市农村地区实现全覆盖专项考评，修订《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法》，增加《村（居）管理考评标准》，增设村（居）管理考评组，全市所有村（居）的自然村正式纳入市城管考评范围。加强巡查执法和远程监控建设。各区加强日常巡查和专项执法，全市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安装GPS，纳入市环卫车辆智能管理平台统一监管。在205个村居垃圾收集站和32个倾倒垃圾黑点安装视频监控，实现远程实时监管。

三、评估结论

对照销号标准，已完成相应措施编号整改目标任务，按流程进行销号。

    公示期自即日起5个工作日，即2020年12月21日至12月25日，在此期间，对上述销号结果如有异议可向市城管执法局反映。电话：82626783，邮箱：szk_2020@fscg.foshan.gov.cn。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年12月21日          

